
证券代码：

600306

证券简称：商业城 编号：临

2012-005

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到公司大股东深圳市琪创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琪创能

"

）传来的证券质押

登记证明， 琪创能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2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35%

）

质押给北京中顺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股份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3

月

2

日起至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为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琪创能直接持有商业城无限售流通股

22,290,664

股，占商业城股份总

数的

12.51%

，通过沈阳商业城集团间接持有商业城限售流通股

20,907,940

股

,

占商业城总股本

的

11.74%

。 直接和间接总计持有商业城股份

43,198,604

股，占商业城总股本的

24.25%

。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

600761

证券简称：安徽合力 公告编号：临

2012-002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安徽省科技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国家税务局、安徽省地方税务局

联合颁布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F201134000549

），认定我公司通过高新技

术企业复审，有效期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公司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继续享受国家关

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011

年公司已按

15%

的

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

2011

年度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2-011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监会确认《二期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无异议并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

的议案》，并于

2012

年

2

月

7

日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披露，详见当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随后公司将《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资料报

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并就上述事项与证监会进行了沟通。

公司于今日获悉，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确认无异议并

进行了备案。 公司将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12-017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2

月

2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

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待公司收到书面核准文件

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641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8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重庆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为推进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或

"

永高股份

"

）生产基地全国布局战略的稳步

实施，加快公司西部生产基地建设步伐，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决议，公

司于

2012

年

2

月

6

日以自有资金（即非

IPO

募集资金）对重庆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下

称

"

重庆永高

"

）实施现金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4,720

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于

2012

年

2

月

7

日出具 《验资报告》（天健深验

〖2012〗2

号），对该次增资予以确认。 本次增资后，重庆永高注册资本由

280

万元变更为

5,000

万元，公司仍持有重庆永高

100%

股权。

重庆永高随即向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川区分局申请工商变更登记， 并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领到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重庆永高住所依然为：重庆市永川区星光大道

999

号

1

幢 （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工业园内）。 其营业执照注册号依然为

500383000025465

。 重庆永高营业范围依然为：生产、销售日用塑料制品、塑料管道、塑料异

型材、塑胶阀门、塑料窨井盖、橡胶密封垫圈、模具、水暖管道零件、金属坚固件。其法定代表

人依然为卢震宇先生（公司董事、总经理）。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决议。

重庆永高《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2-004

债券代码：

126017

债券简称：

08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3

月

1

日，《时代周报》二版刊发《葛洲坝旗下分部被指操作质检报告：铁道部副部长批

示严查》一文，对本公司声誉产生不良影响。 现就有关事实澄清如下：

一、汉宜铁路施工严格执行国家高速铁路施工各项标准，施工质量优良。作为央企控股

上市公司，本公司对所承建项目质量承担永久责任，该项目负责人对工程质量负终生责任。

二、报道

"'

操作

'

质检报告

"

的提法严重失实。 汉宜铁路质检的责任方是工程业主

--

沪汉蓉铁路湖北公司，受检方是工程承建方

--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质检实施方

是受业主委托、对业主负责的独立第三方，不存在所谓

"'

操作

'

质检报告

"

的情况。

三、

2011

年

8

月，铁道部领导对文中所述问题已作批示，汉宜高铁业主方随即组织严

格质量检查，所作结论是科学、公正的。 有关媒体在没有科学依据和充分事实的情况下，歪

曲事实、刊登不负责任的言论，严重损害了本公司的声誉。 本公司保留依法诉讼的权力。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本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发布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019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15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太湖源镇相关资产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太湖源镇相关资产的议案》。

2012

年

2

月

27

日，公司与浙江万马集团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马电子

"

）共同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

将公司位于临安市太湖源镇青云村的相关资产转让给万马电子， 总价款人民币

41,566,034.82

元。该转让事项详见刊登在

2012

年

2

月

29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上公司第

2012-013

号公告。

2012

年

3

月

1

日，公司收到万马电子按协议约定支付的第一期转让款

500

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3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4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滁州德力晶质玻璃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德力股份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9

日召开

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

-

滁州德力

晶质玻璃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2012

年

2

月

9

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该议案。

2012

年

2

月

27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

-

滁州德力晶质玻璃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

金

8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滁州德力晶质玻璃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后滁州德力晶质玻璃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

1.3

亿元。 （具体详见

2012

年

2

月

28

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

2012

年

3

月

1

日，滁州德力晶质玻璃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并取得了安徽省滁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由

"

人民币伍仟万圆整

"

变更为

"

人民币壹亿叁仟万圆整

"

。其他事项未变更。原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详见

2011-039

号

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435

证券简称：长江润发 公告编号：

2012-009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顺利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于近日

收到了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F201132000772

），发证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30

日，有效期

三年。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三年内，将继

续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011

年公司已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本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事项对公司

2011

年度业绩无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3

日

股票代码：

002215

股票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12-011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监会确认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无异议并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

"

草案

"

），并于

2012

年

2

月

7

日披露了上述

事项。 随后公司将草案及相关资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并就上

述事项与证监会进行了沟通。

公司于今日获悉，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草案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公司会尽快按照

相关程序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相关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国

浩律师集团（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诺普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等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

日

股票代码：

600372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

2012-05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吴桐水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吴桐水先生因个人工

作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同时辞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委员等职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吴桐水先生的辞职将导致

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低于最低的规范要求， 吴桐水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

事会相关专业委员会委员职责至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

公司自公告之日起，启动新任独立董事候选工作，将按照规范要求在

90

日内提名新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吴桐水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深入企业调研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认真履行了独立董

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委员的职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

事会对其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

600426

证券简称：华鲁恒升 公告编号：临

2012-02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顺利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于

近日收到了由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和山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

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F201137000306

），发证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31

日，有

效期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公司将连续三年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

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并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910

证券简称：大亚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7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8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取得《高新

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0832001122

），发证时间为：

2008

年

10

月

21

日，认定有效期

3

年。

2011

年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于近日收到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

苏省国家税务局和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为：

GF201132000625

，有效期

3

年，发证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30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政策规定，公

司将在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内（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继续享受国家关

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637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16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11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28

日发布了

《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5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2

日下午

13:3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3

月

1

日

-

2012

年

3

月

2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2

日

9:30-

11:30

、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1

日

15:00-2012

年

3

月

2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赞成宾馆（地址；杭州市梅花碑

8

号）

3

楼

5

号会议室。

（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

4

）召集人：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赞宇科技

"

或

"

公司

"

）董事会。

（

5

）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洪树鹏先生。

（

6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出席情况

（

1

）参加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9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780315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8000.00

万股的

72.2540%

。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9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381645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8000.00

万股的

67.2706%

。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3986704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

8000.00

万股的

4.9834%

。

（

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制度

>

的议案》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同意

57670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698%

； 反对

9837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2%

； 弃权

3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0%

；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选举邹欢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

2012

年

3

月

2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同意

576698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694%

； 反对

9837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2%

； 弃权

3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4%

；

（三）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同意

576659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627%

； 反对

10227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9%

； 弃权

3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4%

；

（四）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同意

576698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694%

； 反对

9837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2%

； 弃权

3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4%

；

（五） 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同意

576698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694%

； 反对

9837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2%

； 弃权

3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4%

；

（六）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同意

576698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694%

； 反对

9837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2%

； 弃权

3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4%

；

（七）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的预案》

以现有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为基数，公司拟用资本公积

8000

万转增注册资本（即每

10

股

转增

10

股）；同时进行现金分红，拟每

10

股分红

4

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同意

576685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672%

； 反对

10737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58%

； 弃权

2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1%

；

（八）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同意

576698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694%

； 反对

9837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2%

； 弃权

3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4%

；

（九） 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公司贷款事项议案》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同意

576659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627%

； 反对

10227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9%

； 弃权

3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4%

；

（十）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杭州油脂化工有限公司

86.8421%

股权的议

案》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同意

57666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629%

； 反对

9837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2%

； 弃权

3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潘自强先生、麻生明先生和张广兴先生向本次股东大会述职并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

2012

年

2

月

11

日刊登在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劳正中律师和梁瑾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0590

证券简称：紫光古汉 公告编号：

2012-007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等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2

日

2

、召开地点：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蔡伦路

33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李义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于召开本次会议

的通知刊登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代表股数

72,631,8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

35.77%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特邀嘉宾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关于挂牌转让南岳制药

36%

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71,331,7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21%

；

反对

0

股；

弃权

1,300,0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79%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五、会议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陈敏辉律师、彭志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3

日

证券简称：新中基 证券代码：

000972

公告编号：

2011-008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03

月

02

日以传

真、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02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

知。 在确保公司全体监事充分了解会议内容的基础上，公司

6

名监事在规定时间内参加了

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会议同意增补杨江林先生为公司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 此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日

附

:

监事候选人杨江林先生简历

杨江林

,

男，汉族，

1964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助理会计师。

1983

年

7

月至

1987

年

2

月，历任农二师二十一团六连统计、成本会计、会计等职；

1987

年

3

月至

1996

年

5

月，任农二师二十一团九连会计；

1996

年

6

月至

1999

年

2

月，历任农二师二十一团纪委监察

科科员、副科长等职；

1999

年

3

月至今，历任农二师二十一团财务科核算中心主任、副主任科

员、副科长等职。

杨江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最近三年未

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2

2012

年

3

月

3

日 星期六

股票代码：

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2-02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2

日下午

2

点；

（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2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

下同）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1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3

月

2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7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7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2

年

2

月

29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矫正中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28

人， 代表股份数

457,021,495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1.4864%

。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代表股份数

442,

628,435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9.2351%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22

人，代表

股份数

14,393,06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2513%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

8

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

3

以上通过。

本次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颁布的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经逐项自查，认为公司符合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表决结果：赞成

456,964,34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75%

；

反对

57,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25%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亚泰集团、吉林信托回避表决。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表决结果：赞成

113,241,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496%

；

反对

57,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50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2.0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

表决结果：赞成

113,241,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496%

；

反对

57,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50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2.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第一大股东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亚泰集团

"

）和第二大股东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吉林信托

"

）在内的不超

过十名特定投资者，除亚泰集团和吉林信托外，其他发行对象须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

定投资者，包括境内注册的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信

托投资公司

(

以其自有资金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以及其他符合公司认定条件的合格

投资者。 除亚泰集团和吉林信托外，其他发行对象将在公司就本次发行取得核准批文后，按照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及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

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赞成

113,241,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496%

；

反对

57,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50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2.04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

3.4

亿股，其中：亚泰集团拟出资不少于

10

亿元且不超

过

12.28

亿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吉林信托拟出资

3.5

亿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在该发行规模范围内，具体发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主承销商（保荐机构）协商

确定。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本次发行数量将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113,241,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496%

；

反对

57,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50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2.0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11.79

元

/

股，具体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规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协商确

定。

(

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

,

应对发行底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亚泰集团和吉林信托均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竞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其他发行对

象申购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赞成

113,241,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496%

；

反对

57,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50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2.06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拟全部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扩充业

务范围，优化业务结构，扩大业务规模，提高公司竞争力，主要包括：

（

1

）加大对公司经纪业务的投入，提升经纪业务服务质量，调整优化营业部布局；

（

2

）增加证券承销准备金，增强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实力；

（

3

）拓展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

4

）完善传统业务品种，扩大固定收益业务规模；

（

5

）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及代办股份报价转让业务等创新业务；

（

6

）适时增加对控股公司的投入，提高公司的投资收益；

（

7

）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保障公司各项业务安全运行。

表决结果：赞成

113,241,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496%

；

反对

57,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50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2.07

限售期

根据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和 《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工作指引第

10

号

--

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和股权变更》规定，亚泰集团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0

个月内不得转让，吉林信托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

次发行完成后，其他特定发行对象持股比例超过

5%

的，其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其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赞成

113,241,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496%

；

反对

57,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50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2.08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赞成

113,241,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496%

；

反对

57,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50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2.09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限售期满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

113,241,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496%

；

反对

57,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50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2.10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8

个月内有效，如国家法律、法

规对非公开发行有新的规定，公司将按新的规定对本次发行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113,241,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496%

；

反对

57,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50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亚泰集团、吉林信托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113,241,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496%

；

反对

57,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50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456,964,34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75%

；

反对

57,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25%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股东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亚泰集团和吉林信托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亚泰集团、吉林信托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113,241,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496%

；

反对

57,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50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本次公司第一大股东亚泰集团和第二大股东吉林信托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是基于

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市场前景的良好预期，以及降低公司资产负债

率、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的目的，有利于公司长期战略决策的延续和实施。 同意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涉及的此关联交易事项。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亚泰集团、吉林信托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113,241,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496%

；

反对

57,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50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吉林省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同意亚泰集团和吉林信托如因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而触发其要约收购义务时，免

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亚泰集团、吉林信托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113,241,09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496%

；

反对

57,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50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1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具体方案；

（

2

）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中国证监会核准意见及市场情况，确

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具体发行时间、发行数量、发行价格等相关事宜；

（

3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申报及上市事宜，包括签署相关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

件；

（

4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结束后，根据发行后的公司股本、股份总数及构成变动情况修

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

5

）在监管部门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对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方案进行调整；

（

6

）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协议及上报文

件；

（

7

）决定并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

（

8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具体

投资实施计划、投资项目顺序和分配金额进行适当调整等；

（

9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公司股东的相关资格要求，对拟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投资者

资格进行审核和筛选；

（

10

）如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有新的规定或市场情况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监管部门要求（包括对

本次发行申请的审核反馈意见）、市场情况和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对本次发行方案及募集资金

投向进行调整并继续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事宜；

(11)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有关的其他事项。

表决结果：赞成

456,964,34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75%

；

反对

57,15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25%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杨继红、李晓明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三日


